
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实施方案

晋师教字〔2016〕1号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管理水平，根据《山西师范大学以课堂教

学改革为突破口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意见》（晋师党字〔2016〕11号）精神，

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是以高等教育理论为指导、以项目管理形式开展的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验工作。项目的实施旨在激励广大教师投身教育教学改革，解决当

前我校在教育教学中面临的问题，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并推动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取得实效，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二、申报条件

1.项目选题要围绕我校教育教学工作中亟待破解的重点、难点与高等教育热点问

题，有一定的前瞻性、创新性和推广应用价值。

2.申报项目要有较好的研究基础，预期研究成果对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有实

践创新意义，对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强化教学管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能起

到促进作用。

3.申报项目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论证充分，重点突出，研究方案可行，具备开

展改革研究的各项基本条件。

4.我校教师、教学辅助人员和教学管理人员均可申报，研究团队结构合理，项目

人员最多不超过 5人（含主持人）。

5.教学改革创新项目适当向以教学为主的学院倾斜。

三、申报与评审

1.学校统一组织申报，并公布课题指南。

2.项目组填写《山西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书》,由学院统一报教

务处。



3.学校组织校外评审专家进行评选，评选结果报学校审批后发文公布，予以立项。

4.“十三五”前三年（2016-2018），学校共立项资助 45-60项教改创新项目。

四、项目管理

1.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的管理，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2.教学改革创新课题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课题一经立项，学校给予 1-3万

元的经费资助，用于项目承担者搜集资料、实验、调研、参加学术会议等。课题经

费由教务处统一管理，按照研究进度专款专用。

3.学校对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学校要组织专家对各课题的进展情况

进行中期检查，对阶段性成果突出、改革效果比较好的项目，将作为申报教学成果

奖的候选项目。在阶段检查中不合格或没有接受检查的项目，学校将暂停其经费的

使用，根据整改情况重新审核其立项申请，必要时将取消资格。

4.凡已获奖或在自然科学基金、人文社会科学等其他领域立项的项目，不得重复

申请教学改革创新课题立项。

5.课题研究队伍要相对稳定。在课题实施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更换时，由课题

负责人以书面形式向学校提出更换人选，在学校备案后继续执行。

6.研究课题一经批准立项，应按期完成，对延缓项目的完成或放弃研究项目，要

及时报教务处备案，对无充分理由放弃研究项目者，学校将根据情况进行通报，并

在以后的立项中不得以项目负责人申请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7.未获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立项的，不推荐其申请省级教学改革创新项目。

五、结题验收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从立项之日起，研究时限一般为 2至 3年，研究期满，应申

请结题。课题完成后，课题组向教务处提交结题验收申请报告与相关支撑材料。教

务处组织专家进行结题验收。

附：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评审标准

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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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评审标准
项 目 内 容 分值 得分

研究现状

与背景

（20分）

研究现状及

选题意义

对本课题的研究现状掌握全面, 选题有较

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10

研究基础
发表过一定数量的教学改革研究论文，有

在相关领域的改革实践探索经历。
10

研究思路与主

要内容

（30分）

研究思路 问题把握准确，思路清晰，观点明确。 15

主要内容
研究内容覆盖本项目研究的重点、难点问

题，有一定的创新性。
15

研究计划与预

期成果

（30分）

研究计划
研究计划详实，具有可操作性，有明确的

试点和实践方案。
15

预期成果
项目研究与实践成果有一定突破，在推动

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具有指导作用。
15

研究队伍

（10分）

负责人

及成员

项目负责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教学水平，

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项目成员结构

合理，项目组成员分工明确。

10

研究特色

（10分）
研究特色 具有鲜明的特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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